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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
發 展 及 房 屋 委 員 會  

 
李 世 鴻 先 生 的 提 問 ：  
 
 “ 據 沙 田 區 市 民 表 示 ， 現 時 屋 邨 的 排 球 場 柱 杆 掛 網 的 高 度 不 足 ，

未 能 讓 市 民 在 場 地 進 行 排 球 活 動 。 就 此 ， 本 人 有 以 下 提 問 ：   

 
( a )  現 時 公 共 屋 邨 設 有 的 排 球 場 柱 杆 是 否 有 劃 一 高 度 標 準 ？

如 是，柱 杆 高 度 為 何 ？ 掛 網 的 高 度 為 何 ？ 有 否 設 有 多 個 掛

孔 以 便 調 節 掛 網 高 度 ？ 請 詳 述 之 。  

 
( b )  房 屋 署 知 否 排 球 活 動 的 標 準 網 高 為 何 ？   

 
( c )  如 現 時 公 共 屋 邨 設 有 的 排 球 場 網 高 未 符 合 標 準，房 屋 署 會

否 作 出 相 應 的 改 善 措 施 ， 以 滿 足 排 球 活 動 愛 好 者 的 需

要 ？ ”  

  
房 屋 署 的 綜 合 回 覆 ：  
 
現 時 房 屋 署 於 公 共 屋 邨 的 排 球 場 安 裝 的 柱 杆 及 掛 網 高 度 分 別 大 約

是 2  2 0 0 毫 米 至 2  3 0 0 毫 米 ， 一 般 是 沒 有 調 節 掛 網 高 度 的 設 計 。 而

一 些 較 早 期 落 成 屋 邨 內 所 設 置 的 排 球 場 其 柱 杆 及 掛 網 高 度 會 有 差

異 。  
 
公 共 屋 邨 內 提 供 的 康 樂 設 施，主 要 是 給 予 居 民 消 閒 之 用，不 同 年 期

建 成 公 共 屋 邨 內 排 球 場 其 柱 杆 掛 網 的 高 度 或 會 有 所 不 同。如 議 員 對

個 別 球 場 有 任 何 意 見 ， 可 向 屋 邨 辦 事 處 反 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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